
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1 年第 26 號

          2011 年 7 月 5 日省覽 
 
 

2010 至 2012 年度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第 6 次會議摘要 

日期：        2011 年 5 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        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        屯門政府合署 3 樓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委員人數：    25 人 
出席委員人數：13 人 
 
會議內容摘要： 

1. 好景工業大廈旁的枯樹問題 
屯門地政處(地政處)於本年 4 月 12 日與康文署的樹木專家實地視察及評估該處多棵樹木的情

況，認為 9 棵大樹不需要加設任何穩固設施。2 棵大樹及附近數十棵樹木(品種：銀合歡)需被

移除，其餘的 4 棵台灣相思及 3 棵細葉榕需作適當修剪。地政處已要求其承辦商盡快作出報

價及進行移除樹木工程。待鳴琴路快線解封後，承辦商會向有關部門提交封路建議書(即封閉

部分鳴琴路慢線)及安排大樹(即台灣相思及細葉榕)的修樹工程。 
 
2. 龍門居對出 D4 路商業易拉架阻塞行人路 

食環署潔淨組及小販管理隊於本年 4 月進行聯合行動，檢走一個易拉架。於過去的三個月內，

食環署未有於該處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食環署會繼續留意易拉架阻塞行人路的情況，並進

行適當的執法行動。 
 

 
3. 商業易拉架及電訊公司推廣活動阻塞蔡意橋行人路 

有關事宜曾在分區會上討論，食環署亦採取執法行動，惟問題近期又再岀現。雖然食環署已

加緊巡查有關地點，但巡查過後有關人士隨即擺放易拉架及進行推廣活動。委員建議食環署

加強罰則，除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外，亦應考慮拘捕有關人士，加強阻嚇性。 
 
4. 於蔡意橋向途經市民索取金錢 

委員反映在蔡意橋有一男子拿著卡片，向途人索取金錢，對市民造成滋擾。警方暫時未收到

相關投訴，但會把事情記錄在案，要求前線警員加強留意。 
 

5. 護養樹木 保障安全 
委員備悉發展局樹木管理辦事處的呼籲，在雨季來臨前加強樹木防護措施，減低意外風險。

主席請委員把有關訊息轉告區內居民，尤其與物業管理有關的人員，保障居民安全。 
 

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2011 年 6 月 



二 零 一 零 ／ 二 零 一 二 年 度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六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三 ) 
時 間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7 人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4 人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1) 豐安街潔淨衞生事  
 委員要求食環署繼續加強巡查及進行清潔街道工作。  

 

(2) 安定邨店舖非法佔用公共地方  

 委員指出食環署採取檢控行動後情況已有改善，要求食環署繼續跟進。  

 

(3) 樂翠街的交通問題  

 政府部門代表與委員到青山別墅對出一段的樂翠街視察。據屯門地政處

資料，附近屋苑擁有該段道路的通道權，維修道路的責任須由有關屋苑

共同承擔，而警方可向在該處違例停泊車輛提出檢控。委員請秘書處協

助安排地政處向有關屋苑的法團或管理公司講解該段道路的維修責任。  
 

(4) 青少年聚集問題  

 警方表示已於深夜時份加強巡邏豐景園附近空地及友愛邨行人天橋，防

止青少年聚集及滋擾居民。  
 

(5) 海珠路遊樂場設施  
 康文署預計長者健身設施範圍內的遮蔭棚可於今年內動工。  

 

(6) 三聖邨停車位的管理問題  
 秘書處報告，屯門地政處曾視察三聖邨漁市場的舊址，稍後會為該地點

撥作臨時停車場的建議進行地區諮詢工作。  
 

(7) 友愛路違例泊車  

 警方已加強巡邏友愛路，並沒有發現車輛非法停泊。委員表示現時違例

泊車情況已有改善。  

 

(8) 友愛路路燈故障  
 秘書處報告失效路燈已經維修妥當。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二零一零/二零一二年度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第 六 次會議 

會議摘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六 日 （ 星 期 五 ）  

時  間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良 景良 景 社 區 中 心 一 樓 會 議 室  

委員人數  ︰ 28 

出席委員人數︰ 17 

 

1.  香 港 警 務 處 報告 

 
盧 啟 文 警 署 警 長 表 示，因 近 期 金 屬 失 竊 案 件 有 上 升 趨 勢，警 方 非 常 關 注 並 派 特

遣 隊 採 取 針 對 性 行 動 打 擊 罪 案。另 於 過 去 兩 個 月，本 區 店 舖 盜 竊 案 件 亦 明 顯 增

加，巡 邏 人 員 亦 已 加 倍 留 意。盧 警 署 警 長 續 稱，青 田 公 園 在 過 去 一 段 時 間 沒 有

收 到 有 關 噪 音 的 投 訴，但 警 方 繼 續 派 員 在 上 址 巡 邏 及 與 康 文 署 人 員 保 持 聯 絡 ，

以 防 止 噪 音 擾 民 。  

 

有 委 員 提 出 兆 康 苑 有 少 數 族 裔 青 年 閒 蕩，盧 警 署 警 長 回 應，表 示 警 方 會 在 深 宵

時 分 採 取 針 對 性 行 動，他 亦 希 望 地 區 非 政 府 組 織 亦 能 協 助 處 理。對 於 少 數 族 裔

青 少 年 問 題 ， 警 方 一 直 有 留 意 及 採 取 對 應 行 動 。  

 

郭 祥 勝 警 長 報 告，往 年 有 “ 猜 猜 我 是 誰 ＂ 的 電 話 騙 案，經 警 方 及 地 區 人 士 廣 泛

宣 傳 及 教 育 後，騙 案 已 大 為 減 少。但 其 他 欺 騙 手 法 的 案 件 有 捲 土 重 來 的 趨 勢 ，

如 訛 稱 家 人 遭 禁 錮 被 勒 索 金 錢。另 外，警 方 收 到 報 告，有 不 法 之 徒 上 門 假 借 補

習 為 名 騙 取 學 費。警 方 已 去 信 知 會 教 育 局 及 區 內 中 小 學 校 長，希 望 透 過 本 區 各

地 方 單 位 的 協 助 ， 向 區 內 人 士 作 出 宣 傳 ， 防 止 騙 案 發 生 。  

 

2.  食 物 環 境生 署 報告 

 
有 委 員 稱 港 鐵 站 通 往 兆 康 苑 的 斜 路，早 上 七 時 至 九 時 有 小 販 擺 賣，阻 塞 通 道 。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連 俊 增 先 生 回 應，會 把 情 況 通 知 食 物 環 境生 署 相 關 部 門 巡 視 及

執 法 。  

 

3.  香 港 廉 政 公 署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周 兆 麟 先 生 報 告 ， 廉 署 新 界 西 北 辦 事 處 於 2011-2012 年 度 ， 計 劃

在 元 朗 及 屯 門 兩 區 進 行 倡 廉 講 座 和 探 訪，並 舉 辦 地 區 倡 廉 教 育 活 動，向 公 營 機

構 、 樓 宇 管 理 組 織 、 商 界 、 青 少 年 及 兒 童 等 不 同 人 士 宣 揚 廉 潔 信 息 。  

 

周 先 生 表 示 ， 為 配 合 2011-2012 年 度 所 舉 行 的 多 項 選 舉 活 動 ， 廉 署 新 界 西 北 辦

事 處 將 與 屯 門 區 議 會 及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共 同 開 展「 守 法 規、重 廉 潔 」屯 門 區 倡

廉 計 劃 。 如 同 往 年 ， 周 先 生 邀 請 屯 門 五 個 分 區 委員會 以 協 辦 機 構 的 身 份 參 與 計

劃 的 巡 迴 展 覽；各 委 員 一 致 通 過，同 意 屯 門 西 北 分 區 會 成 為 計 劃 的 協 辦 機 構 之

一 。  

 

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 

二零一一年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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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一 零 年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度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六 次 會 議 記 錄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六 日  (  星 期 一  )  
時 間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8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7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  
1 .  要 求 改 善 福 亨 村 路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運 輸 署 書 面 回 覆 表 示 ， 路 政 署 現 正 進 行 改 善 福 亨 村 路 交 通 擠 塞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 有 關 報 告 的 初 稿 已 於 2011 年 3 月 完 成 ， 並 正 向 有 關 部 門 收 集 意 見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致 函 運 輸 署 查 詢 有 關 研 究 報 告 的 進 度 。  
 

2.  要 求 加 強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綠 化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表 示，會 繼 續 保 養 已 接 收 的 綠 化 地 段。至 於 未 被 康 文 署 接 收

的 地 段 ， 屯 門 地 政 處 代 表 表 示 ， 去 年 曾 安 排 承 辦 商 剪 草 及 修 剪 樹 木 ， 並 會 在 未 來 6
至 8 星 期 再 進 行 修 剪 工 作 。  
 
由 於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仍 有 部 份 地 段 尚 未 移 交 康 文 署，主 席 表 示 會 後 將 安 排 與 康 文 署 及

地 政 處 代 表 作 實 地 視 察 ， 繼 續 跟 進 綠 化 問 題 。  
 

3.  要 求 在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增 加 泊 車 位 問 題  
運 輸 署 書 面 回 覆 表 示，會 就 委 員 建 議 在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附 近 的 公 眾 停 車 場 進 行 使 用 率

調 查，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有 實 際 需 求，並 有 合 適 的 政 府 土 地，該 署 會 考 慮 加 設 咪 錶 泊

位 供 短 暫 停 泊 用 途。如 現 時 有 車 輛 違 泊，影 響 交 通 或 行 人 安 全，應 交 由 警 方 採 取 執

法 行 動。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由 於 運 輸 署 在 該 處 未 有 劃 上 明 確 的 泊 位 線，導 致 警 方 執

法 困 難 。  
 
主 席 表 示 會 後 將 安 排 與 運 輸 署 、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地 政 處 作 實 地 視 察 ， 以 便 跟 進 及 研

究 有 關 問 題 。  
 
4 .  要 求 在 福 亨 村 路 路 口 增 設 行 人 過 路 燈  

運 輸 署 書 面 回 覆 表 示 ， 該 署 在 考 慮 福 亨 村 路 與 青 山 公 路 交 界 處 的 汽 車 流 量 與 行 人

流 量 ， 以 及 福 亨 村 路 的 闊 度 後 ， 認 為 現 有 的 行 人 過 路 安 排 是 合 適 的 。 如 果 更 改 交

通 燈 訊 號 和 加 設 行 人 過 路 燈，會 對 青 山 公 路 及 福 亨 村 路 的 整 體 行 車 暢 順 有 所 影 響 。 
 
主 席 表 示 在 上 下 午 的 繁 忙 時 間 ， 有 許 多 居 民 由 泥 圍 及 順 風 圍 經 福 亨 村 路 口 步 行 至

藍 地 市 集 ， 如 運 輸 署 不 在 福 亨 村 路 口 設 置 行 人 過 路 燈 ， 會 對 居 民 構 成 生 命 危 險 。  
 
主 席 表 示 會 後 將 安 排 與 運 輸 署 代 表 作 實 地 視 察 ， 以 便 跟 進 及 研 究 。  
 

5 .  要 求 於 景 峰 徑 增 設 單 車 泊 位  
運 輸 署 書 面 回 覆 表 示 不 支 持 在 景 峰 徑 加 設 單 車 泊 位 。 有 委 員 建 議 在 蒙 恩 小 學 附 近

的 空 地 加 設 20 個 單 車 停 泊 位 ， 已 經 足 夠 解 決 該 區 單 車 泊 位 不 足 的 問 題 。  
 
主 席 表 示 會 後 將 安 排 與 運 輸 署 代 表 作 實 地 視 察 ， 以 便 跟 進 及 研 究 。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